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口腔门诊二区治疗用水设备采购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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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采购预算：包括货款、配送、运输安装、检测费、保险、装卸、质保期售后服务、人工费等合同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。
2、 安装地点：广州市番禺区市桥环城东路68号。
3、 安装期限：7天，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，以实际安装方案为准。
4、 付款方式
1.预付款及进度款：签订合同后2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30%作为预付款。 
2.验收合格后，供应商将以下的付款资料提交至采购人，采购人收到后于20个工作日银行转账付款：
(1) 验收合格报告等双方协商提交的资料；
(2) 等额普通发票。
5、 制水设备参数
1、制水设备出水菌落数：A方案＜100CFU/ml，B方案＜50CFU/ml，C方案＜10CFU/ml。（请供应商提供三种方案的报价）
2、电导率＜5μS/cm（25℃），不得检出总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菌等致病菌。
3、制水设备机房设置在一楼，制水设备进水管DN25，出水管DN20（设置环网），末端牙椅进水管DN15，制水设备需要供给位于二楼的7个诊室的7张牙椅，满足牙椅供水水量及压力使用要求。管路布置详见图纸。
4、设备具备出水电导率实时监测功能，产水流量显示显示及查询功能，具备进水缺水报警提示，故障报警提示功能，自带压力供水系统（具备恒压变频功能），具备更换耗材提示功能，耗材更换简单。
6、 耗材
除设备报价外，还需提供预计一年耗材的更换单价和数量。
7、 水质检测
检测标准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GB5749-2022，包括不得检出总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菌等致病菌。提供由具有国家认可检测资质机构出具的水质检测报告。采购人有权对水质检测结果进行复检，如复检不合格，复检费、整改及整改后的检测费全部由供应商承担，如复检合格，复检费由采购人承担。
8、 质保期
1.两年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2.质保期内，供应商接到采购人的质保通知后，须1小时内响应，1天内解决问题，如1天内无法解决，须在1天内提供备用设备保障采购人正常使用。
3.除正常使用更换的耗材外，其他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
